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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发布“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此次调查
执行样本城市为 50个，覆盖了我国 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有效样本量 19683 个，调查可推及我国人口
12.88亿。

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
读率保持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
均有所增长：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 59.0%，报纸阅
读率为 35.1%，期刊阅读率为 23.4%，数字化阅读方
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6.2%，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
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0.8%。网络在

线阅读中，手机阅读接触率为 73.7%，电子阅读器阅
读接触率为 20.8%，Pad（平板电脑）阅读接触率为
20.8%。

具体到一天，人均读书时长为 19.81 分钟，读报
时长为 9.58 分钟，期刊时长为 5.56 分钟，手机接触
时长为 84.87分钟，互联网接触时长为 65.12分钟，电
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 10.70 分钟，接触 Pad（平板电
脑）的时长为 11.10 分钟。和上一年相比，纸质书报
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
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其中手机“霸占”
了我们更多的阅读时间，平板电脑的接触时间则有
所降低，较 2017年减少了 1.51分钟。

那么，既然我们如此爱网络，我们每天上网都
干什么了呢？调查报告简单地画了个像：具体来
说，有 61.6%的网民将“阅读新闻”作为主要网上活
动之一，有 28.2%的网民将“查询各类信息”作为主
要网上活动之一。同时，互联网的娱乐功能仍然占
据很重要的位置，有 62.3%的网民将“网上聊天/交
友”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 50.0%的网民将“看
视频”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 41.1%的网民将

“网上购物”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 36.5%的网民
将“在线听歌/下载歌曲和电影”作为主要网上活动
之一，还分别有 28.0%和 19.2%的网民将“网络游戏”
和“即时通讯”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 15.9%的

网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
一。也就是说，人们很少在网络上进行深度阅读与学
习。

值得注意的是，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
续较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 A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2018年，我国有近三
成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
26.0%，较2017年的平均水平（22.8%）提高了3.2个百分
点。0~17 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为 26.2%，较 2017 年
的平均水平（22.7%）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同时，选择

“移动有声 APP平台”听书的国民比例较高，为 11.7%；
有6.4%的人选择通过“广播”听书。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综合阅读率上涨 听书成新趋势
手机和互联网成为媒介的主体 61.6%的网民将“阅读新闻”作为主要网上活动

书小妹跟踪这份调查报告已经有 6 年的时间。
如果拿今年的数据和去年比，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但
要是往前追溯，却可以发现在看似很长、实则不怎么
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2008 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仅为 24.5%，
2019 年，已经达到 76.2%。而且，我们已经嫌弃电
脑、平板，独宠手机了。也就是说，在 11 年的时间
里，我们的阅读介质迭代了好几回。是不是有时代
发展太快不等人的感觉？

然而，最要命的还不是介质的变化，而是手机伤
害的不止是眼睛，还有我们的脑子。这可不是危言
耸听，我们越来越不喜欢深度阅读，把大部分的时间
留给娱乐——这会让人变得愚蠢。记得前些年，报
告会着重强调人均一年读了多少本书，而现在更多
地谈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也是很无奈，因为 2018年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 4.67 本，这

与十多年前并没有多大进步，始终没超过 5 本。阅读
越来越方便了，可选的介质也多了，然而我们并没有爱
上读书。

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只
有 2.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6.3%的国民
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 37.8%的国民认为自
己的阅读数量一般，41.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
很少或比较少。好在，我们还都比较清醒。在 4·23世
界读书日再次来临的日子里，书小妹希望您生活中常
有好书相伴，祝福您在阅读中收获幸福与力量。

以书为翼 赵春青 绘以书为翼以书为翼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冷荞麦

眼见着 4月 23日又来了，在这个“世界读书日”，我
们在倡导全民读书的时候，还需要想到图书的版权（著
作权），还需要想想在版权（保护）园地中自己或许也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您读不读书。须知，世界读
书日的全称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而跟着的 4月 26日，则是“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
产权所指是一个更宽泛的领域，如果将之限定在图书、
图片和影音（像）等范围内，则言说的通常就是版权。

说到版权，不管是出版（出品）人，还是终端消费
者，人们必然都有切身感受，即便您不读书，想必电视、
电影是要看的。近些年以来，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
善，以及日益规范、严肃的执法实践，在版权（著作权）
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业态和消费者都对美
好的精神生活有了切实的体验，出版事业更繁荣，不仅
是纸质出版物，关联的数字产品也呈现茁壮成长的喜
人态势，我们可以享受到最新、最好的图书和影音制
品，在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同时，漫步在缤纷多彩的精
神家园。

在另一面，曾经的盗版图书日渐销声匿迹，以共享
名义充斥云端的不合法数字读物淡出网络，对高品质
的音乐、影像作品，人们已经形成了付费意识……

事实上，作为多样态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版权生
活的有序进阶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多彩生活，不仅繁荣
了文化事业，还是社会繁荣的具体体现。

确实，我们应该为良性的发展欣慰，我们必须对版
权相关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点赞。

然而，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取得的
成绩——版权生态的健康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
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之后，我们还必须有更卓越的追求，
比如，我们还必须着眼于法律法规与时俱进的完善更
新，更进一步地完善司法实践的无缝衔接。

更重要的是，关于版权，我们不能将关注的焦点仅
仅放在著作权人的权益方面。站在全域社会整体的高
度来审视，我们应该有更深层的思考。

版权以及相关权益的保护（维护）工作，从正面的
角度看，包括范围更广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创作、
创新、发明等事业的健康成长和持续发展，卓有成效地
起到了建设性的积极促进作用。

不过，我们还需要想想，作为“非著作权人”，我们
是否和版权人一样，保有着积极的立场和态度。我们
可能认同版权人的权益，比如某个作者的著作权，但我
们会不会将其“版权”同我们个人的利益生活紧密关联
呢？我们尊重作为他者的“作家”权（利）益，但我们会
不会劳神费心、理直气壮地去维护“和自己没一毛钱”
关系的，“别人”的权利呢？

就当下的情形而言，不夸张地说，如果有机会获取
免费的，或者便宜的“共享”产品，比如音乐、书籍，想来
大多数人是不会拒绝的，估计也不会有良心上的追
问。或者，很多时候，就算是著作权人自己，对自身利
益之外的他人“版权”，虽感同身受，却未必会抱持与自
己一视同仁的立场。想想新近爆出的某家图片公司所
为，居然是以版权的名义损害著作权人和消费者利益，
故而可以想见，在表层现象背后，我们还缺少一种根本
性的认知。

不错，这就是关于版权背后的本质。
版权（著作权）在微观范畴看起来的确是出版领域

的事，是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恰适建构。只是，假如要
让这个细分行业的规制真正且有效运行，仅仅是着眼
自家宅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在种好自己的地的同时，
必须从这个“部分”场域脱离出来，必须放眼社会架构
的宏观层面。

我们必须明白，在表层的现象背后，版权（著作权）
的实质，实际上是法治理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
会发现，版权人权益并不是其个人（部分人）私有的，而
是你、我、他共有的，是整个社会共有的。当我们孤立
地对待某个著作权侵害事件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确
是“他人的事”，和自己不相干——直觉上似乎就是如
此。遗憾的是，在我们有选择的对待诸如此类的具体
事件时，遭受到损害的不单单是个体，更多的是一个社
会必须有的、系统的法治理念。

不妨推向一下，也许正是由于完备的（整体）法治
理念的不足，限制了我们作为社会人的公平、公正立
场，会是如此吗？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您难免会有这种
单向想法：会以为侵害他人权益自己能够受益，比如看

（买）盗版图书，问题是，在一个如此这般的想象共同体
中，另外的他者同样会以您之道还施您身。当我们对
版权（著作权）人被侵害视若无睹的时候，实际上自己
也必然会被侵害，在一个法治理念不完备的环境里，没
有人可以幸免。

所以，在“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这个当口，让我们携
起手来继续努力，不仅让版权的生态园地繁花似锦，还
要用心于法治理念，从根本上夯实根基，让已经矗立起
来的版权“大厦”闪耀恒久的光辉。

让版权闪耀
恒久的光辉

各类出版物阅读量 国民阅读率
苏墨制表

杨 方

读书人大多会有蹭读的经历。多年前，我家住
在老城区最繁华的裕华路附近，出门向左拐就是市
内最大的新华书店，从家里到书店只需步行 10 分
钟。对我来说，家门口有个新华书店，就如同守着
个金元宝，在书店看书是近水楼台，感觉更像是我
家的后花园。而蹭读则是我读书生活中最浪漫的
经历。

走进书店，凭感觉拿起一本书，当读到一段与
自己心灵相通的文字时，估计就再也放不下它了。
而蹭读了几天之后，发现对这本书越来越生出几分
喜欢，甚至感觉连作者的性情、趣味也与自己有若
干交集，于是做出一个令人兴奋的决定——掏钱把
这书“请回家”。这蹭读的感觉很像与书恋爱，最终
是皆大欢喜，抱得“爱书”美人归。当然，有时候初
次邂逅一本书，也会很冲动地当即买下，后来发现
一见钟情的冲动真的是靠不住，往往书买回家后，
读不了几页就生出几分嫌恶，不久自然会把它打入
冷宫，再不想“临幸”。想想，还是蹭读的感觉好。
与书“一见钟情”“先结婚后恋爱”毕竟还是有风险
的事。

士子贫而好读，是读书人源远流长的文化基
因，而蹭读更是寒门学子不得已的“雅好”。东汉时
期的文化名人王充可算得上蹭读的鼻祖，也是个蹭
读高手。当时洛阳书肆非常发达,王充把“洛阳书
肆”就当了他的“图书馆”。《后汉书》里记载，“王充
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
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台湾作家林海音在她写的《窃读记》里，记录
了她学生时代放学后急匆匆赶往书店蹭读的经
历，那种既快乐又很惧怕的窃读滋味一定引起过
许多有此经历的共鸣。不过，那位耳朵上架着铅
笔的书店店员倒是很宽容，那一句“请看吧，我多
留了一天没有卖”，让林海音非常感激。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一些实体书店经营步履
维艰，蹭读已不是被欢迎的事。最直接的办法是
许多图书都加上了塑封，人为设置了蹭读障碍。

而最近备受争议的石家庄某书城开始实行
门 票 收 费 制 ，进 店 读 书 需 要 花 5 元 钱 买 门 票 进
入 。 这 对 于 喜 欢 逛 书 店 的 就 不 那 么 从 容 了 ，书
店 提 高 门 槛 ，就 是 为 了 避 免 不 真 心 购 书 者 的 蹭
读啊。

有过蹭读经验的人们，都希望尽可能留住这份
感觉。书店是用来逛的，随意翻翻，是读书人特有
的嗜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愉悦的文化享
受。书店应该是一个包容的城市文化载体，如果说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那么书店就应该是图书
馆这个天堂的“隔壁”。书店的门槛高了，会把喜欢
这样“享受”的群体挡在门外，那么潜在顾客必然也
会挡在门外。

蹭读的感觉

书店好环境 助力好阅读 东方 IC 供图

如何预防版权“碰瓷儿”？

关于著作权，您需要了解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 苏 墨

近来，由“视觉中国事件”引发的版权话题热度
不减。作者和读者产生了一种担忧——被不良公司
或个人“恶意维权”“勒索式”维权该怎么办？这种版
权“碰瓷儿”不仅破坏了来之不易的版权生态环境，
还伤害到了创作者的切身利益。

在版权意识不断深化的今天，保护创作者合法
权益，尊重创作者劳动果实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
识。当然，这个事件也提醒我们，真的要做到不侵
权、不侥幸，加强自身的原创能力。比起图片版权，
文字著作版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为
此，《工人日报》记者专访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
事张洪波，为我们解读著作权的相关问题。

问：版权和著作权是什么关系？一本书的版权
是归作者所有还是出版社所有呢？

答：版权也称著作权。都是指作者或其他人(包
括法人、其他组织) 依法对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
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

《著作权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
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著作权人（权利人）。

一般情况下，创作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并署名的作者、
作者集体或机构就是著作权人，版权归他所有。还
有一种情况，如教材、词典一类，是由出版社或者相
关机构投资并组织人力开发撰写完成的，那么这个
版权应该归这个机构。有些文化公司投资组织开发
产生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会拥有著作权。

此外，作者如果是接受他人或机构的委托，与
其签署委托创作合同，言明只需要署名权和一次性
获酬权，那么该作品的完整版权则都归属该委托人
或委托机构。

没有继承人，也没人接受遗赠的，版权也可能
归国家。两人以上合作创作作品，版权一般归属于
合作作者。

将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
据或者其他材料进行有独创性的选择或编排，也会
构成汇编作品，汇编人对这类汇编作品享有著作
权。比如汇编选用多篇文字作品的教辅类图书。

问：著作权里包括哪些权利？
答：著作权包括人身权（精神权利）和财产权（经

济权利）两大类，著作权法规定了 17项权利。其中，
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属于作
者的人身权，保护期是没有限制的，即使作者逝世多

年，这些人身权永远是作者的。而复制权（包括出版
权）、发行权、改编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表演
权等财产权的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加逝世后50年。作
者去世后，权利归属于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

问：一本书的封面及插图的版权归属谁呢？使
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插图作为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它的版权属
于作者。摄影作品的保护期是自发表之日50年。图
书封面一般情况下是出版社自行设计，或委托设计
公司进行设计，具体归属问题，则要看双方的合同约
定，出版社一般都会约定封面设计版权归自己。如
果对已发表、尚在版权保护期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
进行再创作、改编演绎，也需征得权利人的许可。当
然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
育规划教科书使用已发表作品的话，这是著作权法
规定的法定许可，可以先使用后付酬，不需要获得权
利人许可，相关稿酬标准也有国家规定。

问：译作的著作权如何归属？
答：海外作品翻译成中文后，就构成了著作权意

义上的翻译作品，是有版权的。一般情况下，中文译
本版权是归翻译者的。还有一种情况，假如出版社
购买了一部海外作品的版权，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引进的哈利·波特系列图书，他们委托马爱农姐妹进行
翻译。那么这个中文版权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马爱
农姐妹进行约定。在这种情况下，版权通常归属引进
方、出资方，也就是委托方，而非受托方。委托方和受
托方在合同中对中文版权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的，中文译文版权应该归受托方即译者所有。

问：如何界定抄袭和侵犯著作权？
答：《著作权法》第 22 条明确规定在 12 种情况下

使用作品属于合理使用，如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
赏；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时，在作品
中适当引用已发表作品；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
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
科研人员使用，但不能出版发行；将中国作品从汉语
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
成盲文出版等等，都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
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
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如署名权等，不
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
权人的合法利益。超出这 12条的情况，都可能构成剽
窃（原来著作权法有“抄袭”说法）。著作权法中不存
在“致敬”这类的说法。另外，个人多年检验剽窃与引
用的检测方法是，将被引用内容删除，自己的作品是
否成立，被引用作品是否构成自己作品的实质或核心
部分。

问：如果发生了著作权被侵犯的事件，如何合理
维权？

答：维权的时候既可以自己进行交涉谈判，也可
以委托律师或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这样的专业版
权机构出面交涉，也可以直接进行法律诉讼。如果
双方发生合同上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机构进行
仲裁。


